
面对面
讲防骗

通讯员 宗康磊

“你知道什么是电
信诈骗吗？如果遭遇电
信诈骗应该怎么做呢？”
近日，省公安边防总队
宁波支队郭巨边防派出
所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
骗高发的态势，组织民
警深入辖区开展防范宣
传，面对面向群众传授
防骗知识。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张川伟

本报讯 对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的李某某，是否
批准逮捕？近日，衢州衢江区检察院在该市率先
开展审查逮捕案件的公开审查试点工作，对一起
提请批准逮捕的非法买卖枪支案件，经审查决定
不批捕。

李某某是个枪械迷，有段时间手痒，他就从网
上买了3支气枪。李某某的几个老同学、朋友也喜
欢枪，托李某某帮他们买。李某某随即就把3支气
枪转手卖给了他们。正当李某某筹划着给自己补
添“装备”时，其私自藏枪的事被人举报。警方查
明，李某某非法买卖枪支2支以上，涉嫌非法买卖
枪支罪。

案件移送衢江区检察院审查逮捕后，承办人提
审李某某，在进一步调查后了解到，李某某是初
犯、偶犯，买卖枪支数量不大且都是卖给了熟人，
案发后认罪情况良好，主动投案自首并协助警方
全部追回了卖出的 3 支气枪，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不大。但另一方面，根据法律，李某某的行为确实
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
衢江区检察院决定就此案举行公开审查会，听取各
方意见。

公开审查会以是否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
某为议题，由案件承办人担任主持人，邀请公安机
关的代表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参与。各方认
真听取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并就案件事
实、罪名以及逮捕必要性充分发表了各自意见。审
查会后，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结合各方
在公开审查会上的意见，衢江区检察院通过综合评
判，最终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以无逮捕必要依法作
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李某某的辩护律师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是否
批准逮捕的公开审查会。公开审查，这种“看得见”
的方式，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合
法权益，规范执法行为，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听取各
方意见，确保审查程序更加公开、透明、公正。

公开审查会后
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

嫌疑人辩护律师说
“看得见”的方式让检务更阳光

飞车抢包包落地
一无所获罪难逃

通讯员 江国根

本报讯 刚刑满释放，又干起飞车抢夺的勾当，
不料逃跑时抢来的包却掉了，不过这名“倒霉”的嫌
犯并未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10月26日，温岭男
子严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中旬。案发当晚11点多，温
岭的范女士独自一人步行回家，刚走到大溪镇德明
东路洋岙桥附近，突然一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冲过
她身边，一把拽走了她的挎包扬长而去。范女士回
过神来后边喊边奋起直追，追出一段路后，竟发现
自己的包就躺在前方的路面上。范女士立即捡起
包，清点物品，发现包里的东西一样都没少。不过，
范女士还是来到大溪派出所报了案。

接警后，民警经过侦查，很快确定严某为嫌疑
人，并将他抓获。经查，现年30岁的严某曾因抢劫
获刑，今年7月刚刑满释放。据他交代，案发当晚，
他吃完夜宵骑电动车回家途中，看见一名挎包的女
子在独自行走，觉得是个下手的好机会，于是一路
尾随。跟到一个行人稀少、灯光昏暗的路段，他便
加速上前抢走了包。但还没逃出多远，包就被他一
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见被抢女子穷追不舍，严某心
中害怕，顾不上拾包就跑了。然而，尽管一无所获，
他还是将为自己的抢夺行为付出法律代价。

通讯员 赵军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从严治党的
要求，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无限忠诚 走在前
列”主题实践活动，针对进一步提升省公安厅机关民警“担当、
精细、效率、质量、合力”作风，省公安厅党委决定自即日起至
2017年底，在厅直机关开展“正作风、勇担当、提效能”作风建设
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紧紧围绕“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保三
争一”的总体目标，以部门领导班子和处以上领导干部为重
点，突出整治思想不进取、精力不集中、工作不尽责、作风不
严谨等倾向性问题，动真碰硬正作风，重拳出击刹歪风，促使
全厅机关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让看齐响起来、作风硬起来、活力足起来、担当强起来、拼劲狠
起来、工作实起来、效能高起来，进一步发挥省厅机关“火车头”
表率作用。

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担当不够、精细不够、效率不快、质量
不高、合力不足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每个整治的问题中又规定
了整治重点。比如对于担当不够的问题，就要重点整治责任缺
位，创新意识、担当意识不强，推诿扯皮、躲责避事的现象，重点

解决领导干部事业心不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问题；解决工
作积极性、主动性、开拓性不强的问题；解决遇到矛盾回避、见
到困难退缩，攻坚克难缺乏勇气的问题；解决部分部门（单位）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疏于管理、
放任管理，对队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遮遮掩掩的问题；解决民
警躺在G20安保的功劳簿上睡觉，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的思想
等现象。

专项行动分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列出清单、压实责任、整
改提高五个步骤。要求领导率先垂范，厅党委班子成员身先士
卒，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舍我其谁的责
任担当，尽心履职。要认真落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要求，
在狠抓工作担当、精细、效率、质量、合力上下功夫，创新工作方
法和工作思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雷厉风行，一级抓一级，一
级做给一级看，形成上下同欲、负重拼搏的工作氛围。

同时专项行动要求明确工作责任，落实工作举措。厅属各
部门领导班子对本单位作风建设专项行动负主体责任，“一把
手”为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履行分管责任。对于发现的违法
违纪问题，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采取实时实名通报、提醒约
谈问责、年度考核兑现等工作措施，依纪依规查处。对发现的
整改不力、拒不整改或顶风作案的问题，将实行约谈处理，对连
续两次以上出现同一问题将进行纪律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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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真碰硬正作风 重拳出击刹歪风
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开展作风建设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辛成

本报讯 法院查封房子准备拍卖，她就找人假装租客搬进
去占着；法院采取断水断电，她就在房间里安了太阳能发电装
置，对抗执行她很果断，可对于应该履行的义务，被执行人王某
却是能拖则拖。

昨天上午，杭州江干法院执行局一行前往王某位于丁桥后
珠美邻嘉苑的住处，对她的房屋进行了强制腾退。据了解，自
杭州中院统一部署的集中强制腾退专项行动以来，江干法院已
经腾退房屋21处，其中自动腾退的有16处，强制腾退5处，另
外还对3家采取断水断电措施。

昨天上午9点，执行法官赶到王某的住处，敲门无人应答，
便找来开锁匠撬锁。开锁匠刚开工，屋里就传来一阵女人的声
音，十几分钟后，门终于开了。开门的是王某的女儿朱某，王某
并不在家。屋子里很昏暗，只有一盏灯泡，餐桌上摆放着剩饭
剩菜。10月21日，江干法院已经对这套房子采取了停水、停电
等强制措施，但王某一家自行购买了太阳能发电装备，维持房
屋的供电。

“如果不是有这套房子，我是不会借钱给王某的，现在看
来，幸好当时作了抵押。”昨天，申请人屈某也赶到了现场。江
干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显示，2014年4月15日，王某和屈某签订
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 55 万元，借期为 2 个月，月利率为
1.5%，并以位于后珠美邻嘉苑这套73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借款
担保。到了还款日期，王某也没有任何消息，屈某打听之下才
知道原来王某好赌，欠了不少债，每次都通过借钱拆东墙补西
墙。见王某一拖再拖，屈某干脆起诉到了法院。2015年6月，
江干法院判决王某归还屈某本金5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
及律师费等。不过，判决生效后，王某仍拒不履行。

今年年初，法院执行局对王某的房子进行查封，准备评估
后拍卖。谁知，执行法官发现一个男租客住在里面，对方还拿
出了一张20年的“租约”，而租金仅5万元。“20年租期，租金5
万元，这合理吗？”执行法官提醒男租客，如果要主张租赁权，可
以到法院正式提起执行异议。

不过，男租客最后并没有到法院提起异议。今年8月，执
行法官再次到王某的房子查看情况，又发现有一个女租客。经
法官说理释法后，女租客随后搬走了。为抵抗法院执行，王某
只好自己搬了进去。

昨天在腾退期间，王某回到住处。执行法官向她解释了
关于强制腾退的相关规定，并要求她配合执行。接下去，法
院将对王某的房屋进行评估并上网拍卖，屈某对拍卖款有优
先受偿权。

用尽招数对抗执行，甚至自行在家发电

“老赖”拒不腾房，法院强制执行

王某购买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王某购买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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